
 

 

國立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教學特優教師遴選要點 

 
113年 3月 14日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委員會議通過 

 

一、國立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（以下簡稱本學位學程）為鼓勵本學位學程教師專心致

力於教學，特依國立成功大學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，及國立成功大學非屬學院教學特

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，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凡在本學位學程累積教學年資滿 3 年之現任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學人員（以下簡稱專任及專案教

師），熱心教學、創新教學及指導學生學業與生活著有成效，堪為表率者，得為推薦人選。 

三、本學位學程教學特優教師之遴選程序如下： 

(一)專任及專案教師以近 3年內教學基礎，自評填寫本學位學程教學特優教師遴選申請表後，於

每年 2月底前提出。 

(二)每年 3月底前，經教學特優教師遴選委員會議通過後，向非屬學院推薦之。 

四、教學特優教師遴選委員會置委員 7人，組成如下： 

(一)當然委員：本學位學程主任（兼任召集人）。 

(二)推選委員：由本學位學程會議推薦校內外教師 6人。 

教學特優教師遴選委員會，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始得開議；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

同意，始得決議。 

五、獲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者，次年不再推薦。 

六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依國立成功大學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，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七、本要點經學位學程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
 

 

國立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教學特優教師遴選申請表 

單位名稱 
全校不分系學士

學位學程 
申請學年度  

姓 名  職 稱  

一、得推薦資格： 

累積教學年資滿三年之現任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學人員；獲教學傑出獎者，次學年度不再推薦。 

(一) 到職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（累積教學年資滿三年） 

(二) 曾獲教學獎項：  

獎項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

獲獎年度：                

二、最近 2年內教學基本要件： 

□每學年均開設課程，且 2年內至少有一門課程選課人數為 30人以上 

□無遲交學生成績之情事 

□授課課程大綱皆於規定時間內上網公告 

□授課科目與授足時數之證明文件 

 

  



 

 

第一部份：評分項目 

表格計分說明： 

一、 評分項目分三大項，其所佔權重比例區間分別為：（一）教學投入項目(20-45%)、（二）教學成

果項目(20-45%)、（三）其他項目(0-10%)，申請教師依其教學特性自訂各評分大項之權重比例 

二、 各大項內之評分項目，其分數有上限區間者，由申請教師自訂其分數，惟不得超過院訂分數上限

且每一大項之評分項目小計為 100 分。 

三、 本表總分為 100 分，其計算方式為三大評分項依權重比例＊項目分數小計，申請總分不得低於 

80 分。 

評分

大項 
評分項目 

院訂

分數 

自訂項

目權重 

自我

評分 

說明與

附件 

委員 

分數 

一
、
教
學
投
入
項
目(20-45%) 

1. 教材編撰、教材或教具開發 30 

   % 

   

2. 學生考評方式之設計 

(訂定各項學生考評方式是否充足、難易適中、合乎時宜；

擬定多元化評分方式與評分標準) 

20   

 

3. 參與或設計特殊教學情形 

(英語授課、開設或參與跨領域課程、學分或學位學程、開

授遠距、數位或 MOOCs 課程、創新教學 – 新開發課程、

融入式教學 – 如性別平等、服務學習、環境教育或其他

相關) 

35   

 

4. 班級修課學生超過 50人，一門加 5分，上限 10分 10    

5. 參與教學相關研討會或教學研習 (1場 1分) 5    

項目分數小計 100    

二
、
教
學
成
果
項
目 

(20-45%) 

1. 最近三年教學意見反應調查結果 15 

% 

   

2. 教育目標和系所核心能力與基本素養之達成度 20    

3. 學生學習表現成效(指導學生專題研究、發明、創新、

創業、競賽等具體表現) 
35   

 

4. 學生課業精進輔導 10    

5. 教師教學成果(教學相關論文、壁報或口頭發表) 10    

6. 國內外教學成果與榮譽 10    

項目分數小計 100    

三
、
其
他
項
目
說

明(0-10%) 

(20-30%)
 

1. 新開課程或課程精進 50 

    % 

   

2. 參與校、院、系內外教學活動或實務體驗或輔導學生改

善學習適應之具體成效 
30   

 

3. 其他 20    

項目分數小計 100    

總  分 (依各大項評分項目小計*權重比例之合計)    

※各項評分請務必檢附相關佐證資料並以文字說明(請填寫於附件)，以不超過 25 頁為原則，俾利後

續依據評核。 

申請教師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年 月 日 

  



 

 

第二部份： 請教師自述您最具特色或創新之教學事績 (3-5頁以內) 

 

 

  

 


